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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三題：有關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事務的調查進展 

  

２０１０年１１月１０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有關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槓桿式外匯買賣事件及相關事務

的各項調查，至今已進行了兩年。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自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完成其調查

並把報告交予律政司後，香港聯合交易所上市科如何跟進其對中信泰富進

行的紀律調查，讓公眾清楚得悉事件中有關披露股價敏感資料的做法有否

違反《上市規則》； 

 

（二） 警方的調查進展為何、遇到甚麼困難，以及預計需時多久才可完

成調查；及 

 

（三） 鑑於在現有機制下，證監會要等待律政司的法律指引，才可決定

是否轉介個案予財政司司長，以便考慮是否交予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進行

研訊，而律政司則要等候警方完成調查後才可決定是否提出刑事檢控，並

向證監會提出法律指引，當中律政司或證監會有否等候時限，以及律政司

在考慮以刑事或民事案件的準則來處理個別市場失當行為個案時，會考慮

哪些因素，從而對足以嚴重影響市場的活動作出有效的回應？ 

 

答覆： 

 

主席： 

 

  就涂謹申議員的提問，我們已諮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香港聯合交易所（聯交所）、香港警務處（警方）及律政司的意見，

現回覆如下： 

 

（一） 為減少調查工作的重疊，及避免影響證監會的跟進行動，聯交所

在證監會展開查訊後，已暫停考慮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是否有

可能違反《上市規則》。聯交所只有在獲得證監會或其它有關執法機構的

建議後，才會採取進一步行動。 



 

（二） 警方在調查過程中檢取了數量龐大的文件和電腦證物。中信泰富

的法律代表在二○一○年四月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聲稱部份證物受法律

專業保密權保護。經數度提堂後，案件已排期於二○一一年三月九日至十

一日進行聆訊。由於警方的調查工作仍在進行中，我們不適宜就案件作進

一步評論。 

 

（三） 律政司表示，在考慮提出刑事檢控時，該司對所有個案均採用相

同的考慮因素，包括： 

 

  第一，否有足夠證據支持提起法律程序；及 

 

  第二，如有的話，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利益。 

 

  就第一點而言，有關個案需要有足夠證據證明罪行的所有元素。縱使

有足夠證據達致單有表面證據，這並不足以支持提出檢控。律政司必須在

有合理機會達致定罪的情況下才會提出檢控。 

 

  就第二點而言，在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利益的問題上，律政司有多

個考慮因素，包括： 

 

＊ 個案的嚴重程度； 

 

＊ 個案的實際影響； 

 

＊ 法庭會認為有關行為的嚴重程度； 

 

＊ 提出檢控的後果是否與個案的嚴重程度不相稱；及 

 

＊ 法庭可能判處的刑罰。 

 

  律政司就所有個案作出檢控決定前，都會衡量以上的因素。如結果顯

示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有合理機會達致定罪，律政司將不會提出檢控。 

 

 



  就中信泰富的案件，證監會已向律政司提交就有關《證券及期貨條例》

下事宜的報告。律政司將根據上述考慮為證監會提供法律指引。如果律政

司不提出刑事檢控，證監會可考慮向財政司司長匯報有關事件，律政司民

事法律科會就財政司司長應否將個案轉介市場失當行為審裁處（審裁處）

提供意見。有關程序的先後次序極為重要，因為《證券及期貨條例》列明，

當某人因某行為接受審裁處席前進行的民事研訊，不論最終被審裁處裁定

有否從事市場失當行為，均不得根據第ＸＩＶ部內的刑事罪行因同一行為

對該人提出檢控。 

 

  現時，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仍繼續調查中信泰富事件。在完成調查

後，警方會將報告交予律政司考慮是否提出刑事檢控。律政司表示在警方

完成調查前，現階段不會向證監會提供法律指引。 

完 


